附件5
主要指标解释
1. 全市：即为城市所辖的全部行政区域。企业实体和人数的选取范围无注明都是指全市。

2. 企业实体：包括私营企业和个体工商户，不包括网店。

3. 新创办：指数据采集年度内（××××年1月1日至××××年12月31日）在工商注册成立的企业实体。

4. 私营企业：指由自然人投资设立或由自然人控股，以雇佣劳动为基础的营利性经济组织。包括按照《公司法》、《合伙企业法》、《私营企业暂行条例》规定登记注册的私营有限责任公司、私营股份有限公司、私营合伙企业和私营独资企业。

5. 网店：指在阿里巴巴、淘宝、拍拍、易趣、百度有啊等注册的各类网络店铺。

6.  经济活动人口：指在16周岁及以上，有劳动能力，参加或要求参加社会经济活动的人口。包括从业人员和失业人员。

7. 城镇私营和个体从业人员：城镇私营从业人员指在工商管理部门注册登记，其经营地址设在县城关镇（含城关镇）以上的私营企业从业人员，包括私营企业投资者和雇工。城镇个体从业人员指在工商管理部门注册登记，并持有城镇户口或在城镇长期居住，经批准从事个体工商经营的从业人员，包括个体经营者和在个体工商户劳动的家庭帮工和雇工。

8. 年末城镇登记失业人员：是指有非农业户口，在一定的劳动年龄内（16周岁至退休年龄），有劳动能力，无业而要求就业，并在当地就业服务机构进行求职登记的人员。

9. 高校毕业生：指普通高等学校（按照国家规定的设置标准和审批程序批准举办的，通过全国普通高等学校统一招生考试，招收高中毕业生为主要培养对象，实施高等教育的全日制大学、独立设置的学院和高等专科学校、高等职业学校和其他机构）毕业生，包括专科、本科和研究生。

10. 接纳：高校毕业生的档案在本市各单位或人才市场保存的即为接纳。

11. 创业培训：由政府或社会力量组织的，由专项资金支持的，以培养创业精神、传授创业知识与训练创业技能为主要内容的培训活动。

12. 社会力量：指工商联、工会、共青团、妇联、残联、行业协会、企业家协会及普通高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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